[bookmark: _Toc24961]第五章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0212]一、采购需求表
	采购条目编号
	采购条目名称
	数量
（单位）

	南财采2026F000214776
	南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计生家庭保险采购项目
	1项



清单明细：
	序号
	名称
	最高限价单价
	预估人数
	最高限价金额（元）

	1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人身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保险
	710元/人/年
	352
	249920.00

	2
	二女户重大疾病保险
	100元/人/年
	2000
	200000.00

	3
	14-24周岁独生子女大龄风险保险
	60元/人/年
	2167
	130020.00



注：报价单价不可超过以上预算单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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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81][bookmark: _Toc12296]二、采购要求
[bookmark: _Hlk213259984]（一）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人身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保险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说明

	意外身故、伤残
	6万元/人
	因意外伤害直接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按等级进行给付，最高以6万元为准。

	意外医疗
	1.8万元/人
	因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门诊或意外住院治疗。

	疾病住院医疗
	1.8万元/人
	因疾病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

	住院津贴
	150元/天
	因意外伤害或疾病住院享受150元/天的住院津贴，单次不超过90天，累计不超过180天。

	重大疾病
	2万元/人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初次患本保险所规定的重大疾病（初次发病是指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90日后，续保者不受90日规定的限制），并被专科医生确诊为本附加险合同所约定的28种重大疾病，保险公司依照本附加险合同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重大疾病包含：恶性肿瘤、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严重慢性肾衰竭、多个肢体缺失、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严重慢性肝衰竭、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深度昏迷、双耳失聪、双目失明、瘫痪、心脏瓣膜手术、严重阿尔茨海默病、严重脑损伤、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严重Ⅲ度烧伤、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严重运动神经元病、语言能力丧失、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动脉手术、严重慢性呼吸衰竭、严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具体未尽事宜以条款为准。


（二）二女户重大疾病保险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说明

	重大疾病
	3.5万
	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初次患本保险所规定的重大疾病（初次发病是指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90日后，续保者不受90日规定的限制），并被专科医生确诊为本附加险合同所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公司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重大疾病包含：恶性肿瘤、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严重慢性肾衰竭、多个肢体缺失、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严重慢性肝衰竭、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深度昏迷、双耳失聪、双目失明、瘫痪、心脏瓣膜手术、严重阿尔茨海默病、严重脑损伤、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严重Ⅲ度烧伤、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严重运动神经元病、语言能力丧失、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动脉手术、严重慢性呼吸衰竭、严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具体未尽事宜以条款为准。


（三）14-24周岁独生子女大龄风险保险
	未成年保险方案14周岁-17周岁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说明

	意外身故
	8万元/人
	因意外伤害直接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故

	疾病身故
	8万元/人
	因疾病导致被保险人身故

	全残
	8万元/人
	因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在该保险事故发生之日180内发生“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中所列给付比例为100％的项目

	重大疾病
	2万元/人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造成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首次发病；或者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90日后（如主险合同为团体保险，则自被保险人获得被保资格之日起90日后）（续保者不受90日规定的限制），首次发病并被专科医生确诊为本附加险合同所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人依照本附加险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重大疾病包含：恶性肿瘤、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严重慢性肾衰竭、多个肢体缺失、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严重慢性肝衰竭、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深度昏迷、双耳失聪、双目失明、瘫痪、心脏瓣膜手术、严重阿尔茨海默病、严重脑损伤、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严重Ⅲ度烧伤、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严重运动神经元病、语言能力丧失、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动脉手术、严重慢性呼吸衰竭、严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具体未尽事宜以条款为准。



	成年保险方案18周岁-24周岁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说明

	意外身故
	10万元/人
	因意外伤害直接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故

	疾病身故
	10万元/人
	因疾病导致被保险人身故

	全残
	10万元/人
	因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在该保险事故发生之日180内发生“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中所列给付比例为100%的项目

	重大疾病
	2万元/人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造成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首次发病；或者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90日后（如主险合同为团体保险，则自被保险人获得被保资格之日起90日后）（续保者不受90日规定的限制），首次发病并被专科医生确诊为本附加险合同所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人依照本附加险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重大疾病包含：恶性肿瘤、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严重慢性肾衰竭、多个肢体缺失、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严重慢性肝衰竭、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深度昏迷、双耳失聪、双目失明、瘫痪、心脏瓣膜手术、严重阿尔茨海默病、严重脑损伤、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严重Ⅲ度烧伤、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严重运动神经元病、语言能力丧失、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动脉手术、严重慢性呼吸衰竭、严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具体未尽事宜以条款为准。

	航空意外身故
	20万/人
	因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运营的飞机，火车，轮船，汽车所发生的意外交通事故。

	火车轮船交通意外身故
	10万/人
	

	营运汽车交通意外身故
	10万/人
	

	保险责任说明：本保险方案实行累计赔付，如某被保险人因乘坐航空意外导致意外身故，供应商承保30万保险金的给付责任。


（四）人员要求
供应商需为本项目配备专职团队人员，不少于2人，须配备一名项目负责人及专职服务人员。
项目负责人统筹负责对接采购人、保单管理、理赔协调、投诉处理等工作，专职服务专员负责日常对接、上门服务、报表报送等工作。

注：以上采购要求为必须满足项，否则作无效磋商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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